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

• 要在建筑及相关工程等领域对港澳实
施特别开放措施

• 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
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

• 为港澳投资者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
站式服务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积极推动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开业执业试点工作

• 正式印发实施《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
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
市开业执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 目前，已有53家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
业和241名专业人士成功备案。

《办法》明确，允许从事工程建设咨询业务的香港
企业和专业人士，经备案审核后，遵循业务内容相近原
则并比对内地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的业务范围，在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提供建筑勘察、设计、监理、造价等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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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广东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片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
度创新

• 出台政策措施，试行港澳工程建设管
理模式。

• 允许港（澳）商独资或控股的开发建
设项目自主采用香港（澳门）工程建
设模式进行管理。

• 目前，采用港澳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
项目总投资已达到156.2亿元人民币。

行
政
审
批

流
程

港澳工程
建设模式
进行管理



积极推动珠三角九市开展粤港工程项目合作

• 今年珠三角九市已安排38个工程建设
项目开展粤港工程项目合作。深圳市
8个，珠海市6个，广州市、佛山、江
门市各5个，中山、惠州、肇庆市各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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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建立面向香港企业的项目库

• 今年8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支持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开展试点，通过香
港特区政府发展局给香港建筑业界分享12个拟招投标工程项目信息。

• 近期，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大力发动珠三角九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省内
骨干、大型建筑业企业，梳理了第二批33个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第二批33个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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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 今年5月10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建筑业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广东省促进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 进一步明确了推动粤港澳建筑业深度
合作的具体措施



下一步推动粤港建筑业合作的具体措施

我们将围绕粤港澳三地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潜力巨大

等特点，深入推进粤港建筑业合作：

3、积极推动珠三角城市安排工程建设合作项目，引导香港专业机构和专业

人士积极参与，探索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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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合各方办好建筑领域系列交流活动，以BIM技术应用、全过程工程咨

询、楼宇运维等服务领域为重点，加强全方位合作。

4、联合各方办好建筑领域系列交流活动，以BIM技术应用、全过程工程咨

询、楼宇运维等服务领域为重点，加强全方位合作。

1、会同省有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建立信息定期汇集和发布

机制，便利香港企业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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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同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拓展粤港建筑业界沟通对接的渠道,将香港专业

机构和专业人士在珠三角九市开业执业的试点政策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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